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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告 ]

根据《关于对环境违法问题实施曝光制度的通知》（商政环发）〔2017〕37号要求，为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区分局，结合日常检查情况，对存在环
境违法问题的企业或个人进行上报。现对2022年7—11月我市14家环境违法企业（个人）的违法问题进行曝光。

商洛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12月21日

2022年7—11月商洛市环境违法企业违法情况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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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单位）
名 称

陕西讯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非凡博毅装饰有限公司

重庆久灿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商洛市商州区银明村美美忆家香小作
坊经营部

榆林市和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陕西欧标新星兔业扶贫有限公司

洛南县古城镇嘉诚水泥制品厂

洛南县嘉恒塑料有限公司

洛南县晶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宝隆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洛南县灵宝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商洛万尚汽车服务公司

商南县玉山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艺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晓强

赵 毅

高国烽

于会超

甄生和

屈 博

董爱成

蔡开社

李 冲

李 杰

沙 坡

王小立

李宏仁

何法青

地 点

商州区三岔河镇引龙寺村

商州区牧户关镇香铺村

商州区闫村镇南宽坪村

商州区杨峪河镇银明村

商州区刘湾街道办事处

洛南县保安镇眉底村

洛南县古城镇四联村

洛南县城关街办尖角村

洛南县城关街办刘湾村

洛南县石门镇张湾村

洛南县寺耳镇高村

洛南县城关街办杨川村

商南县富水镇

镇安县回龙镇宏丰村

违法问题

利用渗坑、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利用渗坑、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

未批先建

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

环境管理台账信息记录不全

未批先建

环境管理台账信息记录不全面

未批先建

对贮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采取有效覆盖措
施防治扬尘污染

对贮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采取有效覆盖措
施防治扬尘污染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服务活动，未按
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对贮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采取有效覆盖措
施防治扬尘污染

利用暗管、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逃避
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整改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进行整改，完善污
水治理设施，禁止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进行整改，完善污
水治理设施，禁止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
定进行整改，建设标椎危险废物暂存间，规范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进行整改，停止
违法建设、对已建成且已投入生产的，停止生产、完善相关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手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整
改，清理河道违法倾倒的工业废渣，对污染的水体进行治理，确保水质达到划
定标椎。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进行整改，建立环境管理台账
记录制度，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等相关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进行整改，停止
违法建设、对已建成且已投入生产的，停止生产、完善相关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手续。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进行整改，建立环境管理台账
记录制度，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等相关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进行整改，停止
违法建设、对已建成且已投入生产的，停止生产、完善相关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手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进行整改，对贮
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设置不低于堆放物料高度的严密围挡，采取有效覆盖措
施防治扬尘污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进行整改，对贮
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设置不低于堆放物料高度的严密围挡，采取有效覆盖措
施防治扬尘污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进行整改，正常
使用污染治理设施，确保废气达标排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进行整改，对贮
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设置不低于堆放物料高度的严密围挡，采取有效覆盖措
施防治扬尘污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进行整改，拆除暗
管，完善污水治理设施，禁止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责任单位

陕西讯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非凡博毅装饰有限公司

重庆久灿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商洛市商州区银明村美美忆家香小
作坊经营部

榆林市和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陕西欧标新星兔业扶贫有限公司

洛南县古城镇嘉诚水泥制品厂

洛南县嘉恒塑料有限公司

洛南县晶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宝隆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洛南县灵宝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商洛万尚汽车服务公司

商南县玉山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艺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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